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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健全我校学生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

体系，确保我校学生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能得到资助，

引导和鼓励学生进一步积极向上、勤奋学习，逐步建立稳定多元

的学校资助经费保障机制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

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》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项目及内容

序号 项目 额度

1 国家奖学金
国家奖学金 每生每年 8000 元（特别优秀）

国家励志奖学金 每生每年 5000 元

2 国家助学金 普通高职校学生国家助学金 每生每年 3000 元（平均）

3 上海市奖学金 普通高职校上海市奖学金 每生每年 8000 元（特别优秀）

4
上海市政府艰苦

地区就业奖励金

服务西部 1年 每生每年 5000 元（最长奖励 2年）

服务本市偏远农村学校 5年

以上
每生 10000 元（年均 2000 元，逐年发放）

5 国家助学贷款 实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制度
获国家助学贷款，毕业后到艰苦一线工作

3年及以上，代为偿还

6 勤工助学

①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勤工助学，获取合法报酬；保障学生合法

权益

②学校经费足额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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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学校

①“绿色通道”

②学费减免、困难补助、应急帮困

③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（市、学校承担）

④校内奖助学金

⑤企业奖助学金

二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上海市奖学金、上海市政府

艰苦地区就业奖励金等发放比例、具体金额根据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国家奖学金、上海市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》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实施细则》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国家励志奖

学金评审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国家助学贷款有关内容及要求详见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校园地助学贷款实施办法》及各地相关政策。

（三）我校勤工助学有关内容及要求详见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。

（四）我校困难生认定、“绿色通道”有关内容及要求详见

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实施细则》。

（五）我校学生学费减免、困难补助、应急帮困的有关内容

及要求详见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帮困实施办法》。

（六）我校学生奖学金评定有关内容及要求详见《上海城建

职业学院奖学金评定实施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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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企业奖助学金有关内容及要求详见企业奖助学金评定

办法（协议）。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办法如与上级精神相悖，以上级精神为准。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7月 9 日印发


